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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监管设定拨备上限，缩减利润调节空间 

事项： 

9月26日，财政部发布《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其中第79条提出“金

融企业原则上计提损失准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2倍，超过2倍的部分，年终

全部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平安观点： 

 明确金融监管方向，更新监管细则 

此次为财政部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第一次在 2018 年底），共十五章 164 条，内

容与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相近，和现行的 2007 版规定相比，未作修改 4 条、修订

60 条、新增 105 条、删除 5 条，增加了预算管理、资本金管理、投资管理、考

核与评价等，并对原有内容也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此次修订是金融市场高

速发展中，监管针对出现的新情况的规范，强调了对虚假注资、违规代持、滥用

股东权利损害金融企业利益，以及同业融资偏离流动性管理等现象的监管的强

化，以弥补监管的空白。 

 设定拨备上限缩小利润调节空间，超额计提需还原未分配利润 

市场关注点聚焦在征求意见稿对银行拨备设定了上限要求，即在第 79 条提出“金

融企业原则上计提损失准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 2倍，超过 2倍的部分，

年终全部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并在相关说明文件中明确“以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例，监管部门要求的拨备覆盖率基本标准为 150%，对于超过监管要求

2 倍以上，应视为存在隐藏利润的倾向，要对超额计提部分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

行分配”。2018 年《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中，银保

监曾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 150%调整为 120%-150%且施行“一行一策”；根

据银保监会数据，行业 2019 年中期拨备覆盖率 190.61%，低于 300%上限；上

市银行来看，截至 2019 年中期，宁波（522%）、常熟（454%）、南京（415%）、

招商（394%）、上海（334%）、青农（308%）拨覆率超 300%，存在还原需求。 

 充实资本提升扩表空间，行业利润增速和分红将分化 

拨备上限对银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资本：充实核心一级资本。超额的减值准备转入未分配利润，属于银行核

心一级资本。不考虑扣减情况简单测算超额的 6 家上市银行，将分别增厚

招 商 \ 宁 波 \ 南 京 \ 上 海 \ 常 熟 \ 青 农 核 心 一 级 资 本 充 足 率

1.36\1.04\0.63\0.25\1.17\0.09 个百分点。长期看，存量拨备充足的银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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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拨备计提节奏，留存收益有助于增厚资本内生补充能力。 

 拨贷比：存在低于监管下限的可能。根据公式，拨贷比=拨备/贷款，拨备覆盖率=拨备/不良贷

款，可以推得拨贷比=不良率*拨备覆盖率，结合2018年银保监会将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

调整为 1.5%～2.5%，拨备覆盖率存在上下限的情况下，若不良率足够低，可能出现拨贷比不

达标的现象，简单测算拨覆率顶格 300%，若不良率低于 0.5%，拨贷比将突破 1.5%的下限。

因此具体细则还待监管进一步明确。 

 盈利：增厚未分配利润，长期提升股息率。征求意见稿未提及划转超额拨备的分红要求，长期

看，拨备调节利润的空间缩窄，利润释放节奏更贴近银行经营情况，优质银行信贷成本下行反

哺当期利润增速提升，有助于推动股息率上行。 

 银行或强化风险认定审慎度，资产质量进一步夯实 

对于拨备覆盖率超监管上限的银行，拨备调节空间的缩窄或促进银行进一步强化不良贷款认定审慎

度，通过提升不良规模扩展拨备计提空间，同时对非信贷资产和表外风险资产的不良认定也会更加

严格；或通过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从而降低超额拨备。银行加速存量风险的暴露，整体利于银

行资产质量的进一步夯实。 

但拨备覆盖率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银行抵御信用风险的能力，一些高风险业务本身存在高拨备覆

盖需求，因此政策的实施也要配合严格的风险分类监管。 

 投资建议： 

总体来说，征求意见稿是对金融业务监管细节的补充和规范，拨覆率上限的设定短期看将导致部分

银行超额减值准备转入未分配利润，提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中长期看，缩小银行利润调节空间，

基本面优异的银行或将强化不良认定、或适当放缓拨备计提节奏，当期利润增速有望提升，行业利

润增速和分红比例也将进一步分化。估值角度来看，核心资本增厚和利润释放弹性提升带来估值修

复预期，但考虑到现有估值已经包含了市场对银行拨备的预期，所以空间较为有限。 

目前行业基本面稳健，PB 仅 0.84 处于历史低位，同时降准释放低成本资金，但仍存在市场对经济

下行预期下资产质量和净息差悲观预期制约。海外增量资金流入利好银行板块，重视板块长期确定

性配置价值。高拨备、低估值且基本面良好的标的存在相对收益空间，我们继续推荐招商银行、宁

波银行、常熟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风险提示： 

1）资产质量受经济超预期下滑影响，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银行业与国家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资产

质量更是受到整体宏观经济发展增速和质量的影响。若宏观经济出现超预期下滑，势必造成行业整

体的资产质量压力以及影响不良资产的处置和回收力度，从而影响行业利润增速。 

2）政策调控力度超预期。在去杠杆、防风险的背景下，行业监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如果整体

监管趋势或者在某领域政策调控力度超预期，可能对行业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3）部分公司出现经营风险。从包商银行事件可以看出，银行经营受到自身管理、经济环境、和资金

市场形势的影响。经济下滑、监管趋严和资金趋紧等外部不利因素的催化，可能导致部分经营不善

的公司暴露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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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银行拨备覆盖率相关数据测算表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亿元）
拨备覆盖率

（%,2019H）

归母净利润

（2018A）

归母净利润

（2019H）

分红率

（%,2019H）

股息率

（%,2019H）

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

（%,2019H）

不良贷款率

（%,2019H）

超额拨备规模

（2019H）

增厚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比例

农业银行 278.4               2,028               1,214              30.01             4.97               11.13             1.43

建设银行 218.0               2,547               1,542              30.04             4.34               13.70             1.43

工商银行 192.0               2,977               1,679              30.00             4.52               12.74             1.48

中国银行 177.5               1,801               1,140              30.08             5.10               11.21             1.40

交通银行 173.5               736                   427                  30.26             5.43               10.86             1.47

招商银行 394.1               806                   506                  29.43             2.67               11.42             1.23 500.92           1.36%

兴业银行 193.5               606                   359                  23.65             3.94               8.99               1.56

平安银行 182.5               248                   154                  10.03             0.92               8.89               1.68

光大银行 178.0               337                   204                  25.11             3.94               9.01               1.57

中信银行 165.2               445                   283                  25.28             3.99               8.58               1.72

浦发银行 156.5               559                   321                  18.37             2.92               9.80               1.83

华夏银行 144.8               209                   105                  12.84             2.32               8.92               1.84

民生银行 142.3               503                   316                  30.01             5.69               8.90               1.75

宁波银行 522.5               112                   68                    19.21             1.57               9.68               0.78 81.95             1.04%

南京银行 415.5               111                   69                    30.03             4.63               8.87               0.89 53.23             0.63%

上海银行 334.1               180                   107                  27.27             4.79               9.53               1.18 37.25             0.25%

长沙银行 285.6               45                     27                    21.39             3.21               9.05               1.29

杭州银行 281.6               54                     36                    23.70             2.96               7.92               1.38

贵阳银行 261.0               51                     27                    17.90             4.70               8.84               1.50

西安银行 248.7               24                     13                    30.11             2.04               12.89             1.19

成都银行 238.0               46                     25                    27.19             4.31               10.26             1.46

江苏银行 217.6               131                   79                    30.04             5.01               8.38               1.39

北京银行 212.5               200                   129                  30.23             5.31               9.03               1.45

苏州银行 204.6               22                     14                    -                 -                 9.82               1.55

郑州银行 158.4               31                     25                    29.04             3.16               8.07               2.39

青岛银行 150.4               20                     14                    44.58             3.35               9.22               1.68

常熟银行 453.5               15                     9                      33.20             2.31               12.19             0.96 15.25             1.17%

青农商行 308.4               24                     14                    34.45             2.37               10.38             1.46 2.04               0.09%

无锡银行 286.1               11                     6                      30.37             3.41               9.72               1.11

苏农银行 267.0               8                       6                      20.43             1.87               12.43             1.26

江阴银行 264.9               9                       4                      10.55             1.13               14.15             1.91

张家港行 232.6               8                       5                      32.47             2.71               10.91             1.43

紫金银行 225.3               13                     7                      29.20             1.53               9.9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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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整理 

 

资料来源：《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征求意见稿）》、平安证券研究所 

业务类别 主要内容 备注

预算管理
要求金融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新增实行预算管理、建立预算制度、落实管理责任、预算编制程序、预算编制范围、预算编制要求、经营计划、财务预算、资本

规划、预算批准程序、预算执行、预算调整、预算监督、预算考核的规定，对预算编制的程序、范围、主要内容、监督及考核等事项作出明确
新增

资本金管理

1、出资来源：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投资金融企业。

2、出资形式：为确保资本金具备充足的风险抵御和损失吸收能力，金融企业资本金应当以货币资金为主。允许以经营必需的非货币资产出资，但是对其出资比例

进行限制。

3、股权质押：金融企业出资人不得质押限售期内金融企业股权，质押融资不得用于股权收购，对一定比例股权质押进行股东权利限制，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稳定。

4、特殊投资者：为避免利用金融产品资金优势获取金融牌照或炒作股价，防范期限错配风险，对金融产品入股金融企业的方式和比例进行适当规范。

5、员工持股计划：金融企业员工持股计划是金融企业资本金补充的来源之一，与其他股东出资要求一致，其资金来源应当为员工自有合法资金，不得通过银行贷

款等债务资金筹集。

 6、管理层杠杆收购：严禁金融企业管理层以杠杆收购方式取得金融企业股权。

新增

筹资管理

1、筹资目的：规定筹集资金应当明确筹资目的，强化资产负债期限匹配管理。

2、决策程序：要求建立健全筹资决策程序和权限，事前论证筹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3、筹资管理：要求合理安排筹资规模，降低筹资成本，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同时，合理安排筹集资金用途和还款来源，避免流动性风险。

4、同业融资：为了防范期限错配风险，要求金融企业同业融资合理确定融资期限，严格用于流动性管理，原则上不得用于长期限或高风险投资，不得成为盈利主

要来源。金融企业同业融资，仅限于交易双方，不得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担保。

5、境外筹资：针对金融企业境外筹资规模增长过快，资金运用不透明、业务管控薄弱等，加强境外筹资管理。

修订

投资管理

1、投资原则：明确金融企业开展投资活动，要以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为原则。明确金融企业开展实物投资应以经营必需、满足自用为原则。

2、投资管理：应加强对投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流程管理。采用委托方式开展投资的，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择优选择管理人；开展股权投资

的，应对被投资企业资本金进行穿透式审查，履行相关资产评估或估值程序；做好投资监控及绩效评价等工作，并结合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或退出有关投资项目。

3、穿透审查：结合资管新规，要求金融企业按照“穿透原则”对所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加强资金投向管理，全面掌握底层基础资产信息

4、境外投资：审慎开展境外投资，严格控制境外非主业投资。

新增

资产运营

1、固定资产管理：进一步降低固定资产（含在建工程）占净资产比重限制，将银行和保险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比例限制分别由40%和50%统一为40%，提升金融

企业资产变现能力，同时防止金融企业过度参与房地产等投资。

2、无形资产管理：新增商誉管理和品牌管理要求，明确金融企业应严格规范品牌管理和使用，对非控股或阶段性持股的子公司，严格控制授予品牌使用权。

3、抵债资产管理：强调金融企业应坚决杜绝利益输送行为，抵债资产原则上不得转为自用。

4、不良资产管处置：所处置的不良资产及相关风险，不得直接转让或转移给该资产原债务人及利益相关方。

5、股权资产管理：针对当前部分金融企业存在股权结构复杂、发展战略不清晰、股权质押不规范等问题，明确金融企业应按照投资目的，将股权投资区分战略性

投资和财务性投资进行管理。

6、资产抵质押：严格规范资产抵押和质押行为，规定用于质押的国有股数量不得超过所持国有股总额的50%。金融企业质押国有股后，应当按时清偿债务，不得

将国有股直接过户到债权人名下。

修订

风险管理

1、总体要求：明确金融企业应建立风险管理政策框架，要求金融企业风险控制应遵循全面覆盖、逆周期管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等原则。

2、风险管理：新增了风险识别与计量、风险监测、内部控制等规定，对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等环节作出具体的操作规定。

3、风险缓释：梳理了风险缓释的不同层次，金融企业应适当采取资产证券化、购买保险、运用套期保值类金融衍生工具等方式规避风险，对准备金计提问题作了

进一步明确和统一。同时，为真实反映金融企业经营成果，防止金融企业利用准备金调节利润，对于大幅超提准备金予以规范。

4、管理手段：基于财务报表分析，增加资产负债管理和现金流管理等要求。

5、重点风险：从关联交易、表外业务、委托业务、受托业务、担保业务等五个方面，结合相关领域新的风险特征，提出明确要求。六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

团的财务风险管理予以明确。

修订

收入、成本和

费用

1、总体核算要求：新增总体核算要求，规范企业财务收支管理。

2、收入管理：新增收入管理规定。强调企业及其职工开展业务所获收入必须统一入账核算，不得隐瞒藏匿或违规开支，不得侵占资产、私揽业务获得账外收入。

3、成本费用支出管理与核算：严格费用支出管理。新增成本费用支出核算具体要求，严格费用支出的禁止性规定，以及规范捐赠支出有关内容，严肃财经纪律。

4、准备金管理：新增准备金管理，规定金融企业不得利用多计提准备隐藏利润，原则上，金融企业准备金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最低标准的2倍，如超过2倍，超过部

分年终还原成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5、薪酬管理与股权激励：进一步规范企业薪酬管理和股权激励。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并举的薪酬管理机制，同时，规范工资外收入，明确不得在工资之外发放任何

工资性支出，实现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发放透明化。

修订

利润分配 新增股金和现金分红内容，鼓励金融企业采取现金分红、股票股利等多种方式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修订

财务信息

为更加突出财务信息对财务风险的真实完整反映，《征求意见稿》对财务意见作出修订。

1、财务报告审计：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融企业股东（大）会负责，防范内部人控制风险。

2、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强调金融企业应按照审慎原则及时反映或有事项对企业潜在的财务影响，确保财务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

3、信息披露：进一步强调对外信息披露要求，实施信息标准化，对投资者充分提示风险，加强社会公众监督。

4、财务信息安全性：增加维护财务信息安全性要求，规定金融企业应制定完善财务信息安全标准规范和制度体系。

5、信息保密：强调信息保密，不得利用未公开的财务信息牟取利益或者损害金融企业利益。

修订

考核与评价

1、基本原则：考核与评价坚持客观、公正与公平原则。

2、实施方式：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与评价分为外部评价（财政部门组织）与内部考评（金融企业母公司组织）。

3、工作基础：金融企业外部评价以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为工作基础；内部考评数据应保证真实、准确。

4、内部管理要求：要求金融企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与评价组织架构，完善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分工。

5、境外业务评价：针对境外业务建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制，定期进行综合评价。

6、结果应用：建立考核结果与负责人履职尽责情况、员工薪酬水平的惩戒联动机制。

7、信息公开：财政部门及时公开金融企业绩效指标评价标准。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新增

改制、重组与

清算

1、改制方案：规定金融企业改制应制定改制方案，改制涉及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还应当制定职工安置方案。

2、评估确权：明确金融企业改制重组中对资产评估确权的具体要求，确保客观公正确定企业资产价值，避免资产低价折股损害出资人权益。

3、职工权益保护：金融企业改制重组应做好职工安置、劳动关系接续、清欠工资等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管理层持股限制：对金融企业改制重组中管理层持股提出限制性要求，避免在改制重组过程中，管理层凭借信息及决策优势扩大对金融企业控制权。

5、恢复与处置计划：规定金融企业制定本企业恢复与处置计划并定期调整，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危机处置能力。

6、破产清算中的公众保护：考虑到金融企业外溢性较强，明确金融企业在破产清算时，特别注意保护公众存款人或个人受益者合法权益，避免因企业破产清算造

成个人受益者权益受损。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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